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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江心怡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766
傳真：(02)8590-6048
電子郵件：hgduedue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27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保字第112126059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所報有關西醫基層總額部門醫療費用每點暫付金額及每點

核定金額恢復原計算方式一案，予以備查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復貴署112年12月26日健保醫字第1120665243號函。

正本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2.12.28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20126562


